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加快推进北京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进一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实施意见》，深入实施《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立足先行区打造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政策高地、可信空间和数据工场的战略定位，坚持先行先试、改革创新、开放合作的原则，加快汇聚高价值数据资源、培育数据服务产业、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形成数据要素企业聚集高地，制定本细则。
[bookmark: _GoBack]本措施适用于在北京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通州片区）登记注册，并办公经营的数据要素相关企业。
第一条 支持企业在文旅、金融数据专区，按照北京市监管沙盒机制申请沙盒测试审核通过后，开展数据应用服务先行先试，构建可信数据生态。
第二条 推动运营商等高价值数据供给方，率先开展税务征收、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互联网和政府网站用户留资身份补齐等业务，实现高价值数据合规使用。
第三条 支持开展数据资产保护、监测、确权、定价评估等基础理论研究。聚焦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元宇宙等重点领域，支持模型算法、数据管理、数据认证授权、安全交换等数据要素相关技术创新，突破隐私计算、全同态加密、湖仓一体、数据编织、多模态智能体、空间计算、数字孪生、跨尺度采集重建等技术。对牵头承担国家级、市级、区级数据要素相关重大专项的企业，按照实际承担项目投资额的30%、20%和10%的比例予以支持，单个项目最高支持3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对取得首创性成效的应用产品及解决方案，最高支持20万元，单个企业最高支持100万元。
第四条 围绕文旅、金融、农业、教育、医疗、社保等重点领域，推动建设一批高价值数据应用场景，创新虚拟演出、沉浸式游览、信贷融资评估、信用卡反欺诈、反电诈等应用形态。对经认定的示范数据产品及示范应用场景建设项目，按照项目研发与建设投资额的20%给予支持，最高支持300万元。
第五条 鼓励企业在安全合规前提下开展数据跨境流动，对具有创新引领、规模示范效应的企业，最高支持100万元。支持专业数据服务机构发展，提供安全评估、认证等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服务，对经认定服务成效显著的服务机构，最高支持20万元。
第六条 聚焦文旅、金融等重点领域，鼓励开发数字孪生景区、数字藏品、沉浸式数字内容等特色场景下的数据资源，推动金融、公共和商业等信用数据接入，积极建设高水平人工智能语料数据集，对经过数据资产评估达到交易级别的数据资源，最高支持100万元。支持企业搭建文旅、金融等数据服务平台，提供数据标识编码、分析加工、匹配交易等服务，对具有示范作用的平台按照投资的30%给予支持，最高支持100万元。
第七条 对在数据资产首登记、首挂牌、首交易、首入表、首开放或数据资产金融创新等方面获得国家或北京市资金奖励的企业，分别按照1:1和1:0.5的比例给予配套资金支持，同一企业最高支持100万元。
第八条 本细则由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所涉及的支持条款与通州区其他产业支持政策产生重叠的，按照“从优不重复”的原则执行。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